
全球緊急援助服務計劃  

條款與細則 

I. 全球緊急援助服務 

1. 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CTF Life”）專線: (852) 2866 1810 24 小時警

報中心有多語操作人員，立即回應任何求助電話。 

2. 緊急援助服務 若需使用援助網絡，被保人需撥打 CTF Life 專線 (852) 

2866 1810，並提供全名、出生日期及保單號碼進行驗證。如因任何原因，

第三方供應商無法驗證 CTF Life 被保人資格，供應商將在提供服務前取

得被保人雇主、被保人本人、親屬和/或朋友的付款保證。獲得 CTF Life

適當驗證後，此付款保證將被解除。 

II. 一般條款與福利 

1. 以下條款適用於完整的全球緊急援助服務計劃 

a. 被保人條款 

o 被保人不得違反醫療建議預訂或開始任何行程，不得以尋求醫療

為目的或在已確定末期預後開始行程。 

o 在開始日期被保人年齡須在 70 歲以下，且在上次保單周年日的更

新日期被保人年齡也需在 70 歲以下。 

o 被保人在獲取保障時需處於健康狀態，無現存醫療狀況需第三方

供應商提供緊急運輸。 

b. 醫療狀況嚴重性 

o 醫療狀況的嚴重性將根據被保人的地理位置、醫療緊急情況的性

質以及當地適當醫療護理或設施的可用性來評估。 

c. 地理範圍 

o 當被保人在其母國或通常居住地之外旅行，每次旅行不超過連續

90 天時，可享受該服務（如第 2 節所定義）。 

  



2. 服務範圍 

在下述條款和條件的限制下，第三方供應商將在被保人聯繫供應商時，提供以

下服務： 

a. 醫療援助 

1. 電話醫療建議  

第三方供應商應在需要時向被保人提供電話醫療建議。被保人可撥打第

三方供應商的警報中心電話進行醫療建議和評估。然而，需強調電話對

話不能確立診斷，只能作為建議。 

2. 醫療服務提供者轉介  

第三方供應商應應被保人要求，提供醫生、醫院、診所和牙醫的名稱、

地址、電話號碼以及（若有）工作時間。所有醫生費用和相關費用將完

全由被保人自行承擔，第三方供應商不會予以補償。 

3. 安排家庭就診  

第三方供應商應協助被保人安排普通醫生或專科醫生的家庭就診。第三

方供應商不對被保人諮詢轉介醫生時產生的任何諮詢費用或其他費用負

責或支付。 

4. 住院期間及之後的醫療狀況監控  

第三方供應商應在尊重保密義務和相關授權的前提下，在被保人通常居

住地外的住院期間及之後監控其醫療狀況。 

5. 住院期間醫療費用擔保（每名被保人每次事件上限為 5,000 美元）  

若被保人無法支付所需的住院押金和醫療費用，第三方供應商應幫助被

保人擔保醫療費用，每名被保人每次事件上限為 5,000美元。提供醫療費

用擔保的前提是第三方供應商先從被保人家人或代表處獲取資金。 

6. 必需藥物送遞  

第三方供應商應安排送遞被保人所需的但在被保人所在地不可獲得的必

需藥物、藥品和醫療用品。藥品、藥品和醫療用品的送遞需符合當地適

用的法律和法規。第三方供應商不會支付此類藥物、藥品或醫療用品及

其送遞費用。 

  



7. 安排和支付緊急醫療撤離（保險額最高為 1,000,000 美元）  

第三方供應商應安排被保人在嚴重醫療情況下，第三方供應商醫療團隊

認為當地醫院無法提供必要和緊急醫療治療並建議住院治療時，進行空

中和/或地面運輸和通信（包括但不限於空中救護車、計劃商業航班和道

路救護車），將被保人轉送到最近的適當醫療護理醫院。第三方供應商

應支付安排此類援助服務所產生的醫療必需運輸和通信費用及所有常規

和慣例附加費。 

8. 安排和支付緊急醫療遣返（保險額最高為 1,000,000 美元）  

若被保人的醫療情況不妨礙其作為普通乘客在醫療監督下遣返，第三方

供應商應安排被保人以計劃商業航班（經濟艙）或任何其他合適的交通

方式（經濟艙）返回其母國或通常居住地，包括在緊急醫療撤離後，被

保人被轉送到母國或通常居住地以外的地方住院治療的任何附加交通。

第三方供應商應支付安排此類援助服務所必需和不可避免的費用。 

第三方供應商保留根據所了解的所有事實和情況決定如何進行此類遣返

的權利。 

9. 安排和支付遣返遺體/骨灰（保險額最高為 1,000,000 美元）  

第三方供應商應安排和支付（如適用，當有直接商業航班或跨境公路運

輸從死亡地點到母國或通常居住地）運送被保人遺體或骨灰，或應被保

人繼承人或代表要求，在當地埋葬被保人，前提是第三方供應商的財務

責任限於此福利中所提供的運送遺體的成本。棺材的成本不包括在內。 

10. 安排和支付親人探望  

若被保人獨自旅行且在其通常居住地以外因身體傷害或疾病住院超過七

（7）天，無親屬陪伴，第三方供應商應安排並支付一名親屬或朋友的經

濟艙往返機票或任何合理的交通方式（經濟艙），在被保人住院期間陪

同被保人，前提是第三方供應商事先批准且僅當第三方供應商基於醫療

和親情考量認為有必要時。 

11. 安排和支付未成年子女返國  

第三方供應商應安排並支付 19 歲以下或 23 歲以下並在學的未成年子女

的經濟艙單程機票或任何合理的交通方式（經濟艙），若他們因陪同被

保人的疾病、事故或緊急醫療撤離而無人陪伴，前提是： 

(a) 原機票無效或已失效；及  

(b) 被保人應將未使用的回程票交給第三方供應商。 

若有必要，第三方供應商將僱用並支付合格的陪護員，陪伴未成年子女

返回。 



12. 安排和支付康復費用（每次事件每位被保人限額為 1,000 美元，每天限額為 100

美元）  

第三方供應商將安排並支付被保人因緊急醫療撤離、緊急醫療遣返或住院事件

必然和不可避免的普通房間合理酒店住宿費用。此支付需經第三方供應商事先

批准，並基於醫療原因決定。 

13. 醫療撤離後返回工作地點的安排和支付/替換機票（僅適用於團體保險被保人） 

 在被保人經第三方供應商進行醫療撤離和/或緊急醫療遣返後的 30 天內，第三

方供應商應被保人/被保人的僱主/家庭的要求，安排並提供以下任一服務： 

a) 一程經濟艙機票或任何合理的交通工具（經濟艙）將緊急替代員工送至原工作

地點，代替因撤離/遣返而缺勤超過 7 天的被保人；或  

b) 一程經濟艙機票或任何合理的交通工具（經濟艙）將被保人送回原工作地點，

該被保人因撤離/遣返而缺勤超過 7 天。 

被保人/被保人的僱主/家庭承擔決定被保人是否返回工作的責任。被保人/被保

人的僱主/家庭負責獲取任何醫療許可，以確定被保人是否適合旅行或工作。此

決定及其結果由被保人、被保人的僱主/家庭和/或被保人的主治醫師全權負責。

供應商在這些決定中不參與。 

14. 車輛返還的安排和支付  

 

在被保人住院或進行緊急醫療撤離後，經被保人同意並提供相關信息，第三方

供應商將安排並支付將被保人車輛運至最近的租車公司分店、本國或常住國的

費用，以最接近者為準。 第三方供應商不承擔任何跨洲及/或海上運輸費用。 

此援助服務僅在被保人車輛處於可行駛狀態時適用。 

15. 酒店住宿費用的安排和支付（每位被保人每次事件限額為 1,000美元，每

天限額為 100 美元）  

如果被保人單獨旅行，在其常住國外因身體傷害或疾病導致住院超過七

（7）天，且無親屬陪同，第三方供應商將安排並支付陪同探視被保人的

同伴合理且不可避免的酒店住宿費用。支付的住宿費用需經第三方供應

商事先批准並安排，僅在第三方供應商認為有必要時進行。 

  

 

 

 

 

 



b. 旅行協助 

1. 大使館轉介  

第三方供應商將提供最近的相關領事館和大使館的地址、電話號碼和開

放時間。 

2. 行李遺失協助  

如果被保人在其本國/常住國以外旅行或距離其住處 50 英里外旅行時丟

失行李，第三方供應商將協助被保人，將被保人轉介給相關的機構和/或

公司。 

3. 翻譯員轉介  

第三方供應商將提供外國的翻譯員辦公室的名稱、地址、電話號碼以及

（如果可能並要求）開放時間。 

4. 法律轉介  

第三方供應商將向被保人提供轉介律師和法律從業者的名稱、地址、電

話號碼以及（如果被保人要求且可用）辦公時間。第三方供應商不向被

保人提供任何法律建議。 

5. 理賠協助  

第三方供應商將協助被保人協調與公司的海外理賠程序。 

6. 其他旅行信息  

被保人可以在旅程開始前或途中聯繫第三方供應商以獲得以下信息、建

議和服務。  

• 更新免疫和接種要求和需求  

• 護照和簽證要求  

• 全球天氣信息  

• 護照遺失協助  

• 緊急改道安排  

• 因醫療原因傳遞緊急信息  

• 機場稅  

• 海關要求  

• 匯率  

• 銀行營業日  

• 語言信息 



第三方供應商對因其轉介的服務提供商所提供服務而引起的任何間接或

連帶損失不承擔責任。 

c. 其他援助服務 

1. 醫護通 Medpass（中國醫療卡醫療服務）  

(i) 中國網絡醫院住院擔保  

如果被保人因身體傷害或突發疾病需要在中國住院接受緊急醫療，被保

人可以到訪第三方供應商網絡內的最近醫院。第三方供應商將確保醫院

在不要求任何住院押金的情況下提供醫療服務。 

沿著此服務線，被保人將在聯繫第三方供應商熱線後住院，且不需要支

付住院押金。 

(ii) 程序  

I. 被保人應聯繫第三方供應商，第三方供應商將告知被保人網絡醫院列

表中最近的醫院。  

II. 第三方供應商將從被保人處收集以下信息進行驗證： 

- 被保人姓名 

- 保單號碼 

- 被保人代表的聯繫電話 

- 被保人位置 

- 事故/疾病的簡要描述和所需的幫助性質  

III. 到訪網絡醫院的被保人應向醫院出示以下文件： 

- 其身份證或回鄉證或任何包含姓名和照片的相關旅行證

件。 

IV. 網絡醫院將立即接納被保人入院並通知第三方供應商。  

V. 第三方供應商將驗證被保人的身份和覆蓋範圍。  

VI. 如果被保人資格和覆蓋範圍有效，第三方供應商將通知網絡醫院擔保

住院押金。（如果被保人資格和覆蓋範圍無效，第三方供應商將通知網

絡醫院要求患者自行支付住院押金）。  

VII. 被保人入院後，第三方供應商將監控其病情和費用。  

VIII. 必要時，第三方供應商將通知周大福人壽保險公司和被保人的家人

或相關方。 



2. 醫療遣返後的家庭護理援助服務  

當被保人經第三方供應商遣返香港後被認為醫療上有必要時，被保人可

以請求第三方供應商提供以下家庭護理援助服務。每項援助服務每次遣

返事件每位被保人僅可提供一次。 

2.1 醫院出院援助 

根據被保人的要求，第三方供應商將安排一名陪同人員協助出院手續，

並安排被保人從香港的醫院返回其住所的交通工具。此援助服務每次醫

療遣返事件每位被保人僅可提供一次，第三方供應商將支付陪同人員最

多五（5）小時的連續工作時間費用。 

2.2 醫療管家  

根據被保人的要求，第三方供應商將為被保人安排與專業人士的會面，

以轉介術後康復的健康食譜。所有費用由被保人直接支付給服務提供

商。 

2.3 跟進治療協助  

如果被保人的病情在出院後 30 天內需要跟進醫療治療，根據被保人的要

求，第三方供應商將安排一名陪同人員陪同被保人前往醫院或診所，並

安排來回同一住所的往返交通。第三方供應商將安排並支付陪同人員和

往返交通費用，每次醫療遣返事件最多提供兩（2）次或次數，每次陪同

人員的連續工作時間不超過五（5）小時。 

III. 既往病症 

1. 對於擁有個人保險保單和/或個人意外保險保單的被保人： 

• 在 CTF LIFE 發出的相關保險保單生效日前的 12 個月內，被保人曾因任

何醫療狀況住院，或在生效日前的 6 個月內，任何已被醫療從業者診斷

或治療的醫療狀況，包括處方。 

2. 對於擁有團體保險保單的被保人： 

• 在被保人資格開始日前的 3 個月內，被保人曾因任何醫療狀況住院，或

在資格開始日前的 3 個月內，任何已接受過醫療或手術護理或由醫療從

業者治療的醫療狀況，包括處方藥物。  

• 儘管如此，如果被保人在資格開始日後連續三個月內未接受任何醫療或

手術護理或治療，則不被視為既往病症。  

• 在資格開始日前，被保人患有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或相關綜合

症。  

• CTF LIFE 接管的其他保險公司承保的被保人，不適用於既往病症。 



IV. 不保項目  

以下治療項目、情況、活動及其相關或間接費用不保： 

• 因既往病症引起的任何費用。  

• 被保人僅在個人意外保單覆蓋的情況下，由於疾病引起的任何事件。  

• 在保險保單期間內，被保人對任何單一醫療狀況的緊急撤離和/或遣返僅限一

次，最多以一年為限。  

• 任何未明確覆蓋在計劃內且未經第三方供應商事先書面批准和安排的費用或費

用。此例外不適用於遠程或原始地區的緊急醫療撤離，當第三方供應商無法事

先聯繫且延誤可能預期會導致被保人生命損失或傷害時。  

• 被保人位於其本國和常住國境內時發生的任何事件。  

• 被保人違背醫療從業者建議，或為獲得治療，或為休養恢復而前往其本國或常

住國以外旅行的任何費用。  

• 提供方醫生認為被保人可以作為普通乘客旅行而無需醫療護送的任何醫療撤離

或遣返費用。  

• 與分娩、流產或懷孕相關的任何治療或費用。此例外不適用於懷孕前 24 週內

危及母親和/或未出生孩子生命的異常妊娠或重大妊娠併發症。  

• 被保人參加汽車拉力賽、洞穴探險、登山或攀岩（需使用向導或繩索）、洞穴

探險、跳傘、降落傘跳躍、蹦極跳、乘熱氣球、懸掛滑翔、深海潛水（使用帶

有空氣軟管的頭盔）、武術、拉力賽（除步行外的任何形式）、以及以專業或

贊助方式進行的組織運動時發生的任何事故或傷害相關費用。  

• 因情緒、精神或精神疾病而產生的任何費用。  

• 因自殘、自殺、毒癮或濫用、酒精濫用、性傳播疾病引起的任何費用。  

• 因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AIDS）或任何 AIDS 相關狀況或疾病引起的任何費

用。  

• 被保人從事任何形式的空中飛行（僅作為定期航空公司航班或持牌包機航班的

乘客除外）相關的任何費用。  

• 被保人進行或企圖進行非法行為相關的任何費用。  

• 由未註冊的從業者執行或訂購的任何不符合治療國標準醫療實踐的治療相關的

任何費用。  



• 被保人參加任何國家武裝部隊或警察的現役服務；參加戰爭（無論是否宣布）、

入侵、外敵行為、敵對行為、內戰、叛亂、暴動、革命或起義所引起的任何費

用。  

• 涉及使用或釋放任何核武器或裝置或化學或生物劑（包括但不限於由恐怖主義

行為或戰爭引起或促成的費用）的任何費用，不論有無其他因。  

• 因在船上或石油鑽井平台或類似的海上地點進行任何活動而產生的任何費用。  

• 干預被保人已超過 70 歲的任何費用。  

• 因核反應或輻射直接引起的任何費用。  

• 如果第三方供應商未干預事件，將應支付的任何費用。  

• 任何援助服務更具體地被任何保險保單覆蓋。  

• 法律或商業運輸公司要求隔離或隔離的傳染病。  

• 當香港安全局或被保人旅行的目的地或來往國家的監管機構對計劃前往的目的

地提出紅色或黑色外遊警示時旅行。  

• 被保人未能在旅行前獲得任何轉介的疫苗接種、免疫或藥物。 

  



 

V. 定義 

1. 被保人  

指受周大福人壽保險公司（CTF LIFE）一項或多項保險保單有效覆蓋的

人員。 

2. 本國  

指被保人所聲明的國籍國。 

3. 常住國  

指被保人的永久住所所在國，並顯示於被保人護照上。對於這些條款和

條件，家庭承擔被保人的國籍。如果有雙重國籍，被保人必須選擇其中

一個國籍作為這些條款和條件的目的。 

4. 家庭  

指被保人及其父母、配偶和受撫養子女，年齡最高至 19 歲；若受撫養子

女在全日制教育中，則年齡最高至 23 歲。 

5. 疾病  

指經合格醫療機構認證的任何突然和意外的健康惡化。 

6. 事故  

指任何突然或意外和暴力事件，被保人遭受的除了任何故意自殘的傷害

之外的任何事件。 

7. 恐怖主義行為  

指涉及非法武力或暴力和/或其威脅的有計劃的使用，由任何個人或群體

代表任何組織或政府，為政治、宗教、意識形態或民族目的或原因所犯

下，意圖影響任何政府並使公眾或任何部分公眾感到恐懼的行為。 

8. 強制納入  

指當第三方供應商的計劃不以選擇性方式提供時，自動向被保人提供的

服務。 

 



9. 賠償限額  

指第三方供應商在任何一項事件中向被保人提供服務時所承擔的第三方

費用的最大金額，根據以下定義的條款和條件。 

10. 嚴重醫療狀況  

指根據第三方供應商的合理意見，構成需要緊急補救治療的嚴重醫療緊

急情況，以避免被保人即時或長期健康前景的死亡或嚴重損害。病情的

嚴重性將根據被保人的地理位置、醫療緊急情況的性質和當地適當醫療

護理或設施的可用性進行判斷。 

11. 車輛  

指登記在被保人名下並已通知第三方供應商列入其登記冊的機動車輛。

車輛僅用於社交、家庭或娛樂目的，但不包括摩托車、公共小巴、出租

車、巴士、卡車、重型車輛和出租或獎勵車輛。 

12. 生效日期  

指被保人與周大福人壽保險公司的保險保單的生效日期。 

13. 終止日期  

指被保人與周大福人壽保險公司的保險保單的終止日期。 

14. CTF Life  

指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